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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3913     证券简称：菲高科技     主办券商：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

 

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，保证本权益变

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于顺亮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-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董事长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一般项目：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电子元

器件制造；电子元器件批发；电子元

器件零售；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；电子

专用材料销售；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

件设备制造；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

设备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推广。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

展经营活动）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珠海市斗门区珠峰大道 153 号（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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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房首层）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菲高科技股份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是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

1、一致行动主体包括：于顺亮、于平、李宽广、易晓培、梁圣言、珠海硕鼎企

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□亲属关系 √其他  

    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于顺亮、于平分别持有珠海硕鼎企业管理咨询有

限公司69%及 29.5%的股份，两人合计持有珠海硕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98.5%

的股份，且于顺亮为珠海硕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执行董事。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于顺亮、于平对珠海硕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形成实

际控制。于顺亮、于平、李宽广、易晓培及梁圣言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签订一

致行动协议，长期有效。珠海硕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于顺亮、于平、李宽

广、易晓培及梁圣言为一致行动人。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于顺亮 

股份名称 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增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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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5 年 12 月 5 日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权

益

25,858,802

股，占比

64.5236% 

直接持股 11,885,000 股，占比 29.6558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3,973,802 股，

占比 34.8678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,363,177 股，占比 20.868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,495,625 股，占比

43.6556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权

益

26,049,725

股，占比

65.0000% 

直接持股 12,075,923 股，占比 30.1322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3,973,802 股，

占比 34.8678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,554,100 股，占比 21.3444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,495,625 股，占比

43.6556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无 无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
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√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□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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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2 月 5 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于顺亮通过全国

中小企业股票转让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

190,923 股，交易完成后，于顺亮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

司股份 26,049,725 股，拥有公司股权比例从 64.5236%

变为 65.0000%。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基于公司发展前景的自愿增持行为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于顺亮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无 

批准程序 无 

批准程序进展 无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无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，实际控

制人未发生变动。 

 

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

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

他重大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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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于顺亮身份证复印件 

 

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于顺亮  

2025 年 12 月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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